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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我国控规的缘起、框架和现有问题的

分析上，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视角，对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本质——土地发展权进行了解

析，指出控规是土地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提出

转型期我国控规改进的思路，不应是成果形式上

的法定化，而应是尊重土地发展权基础上的市场

化。为此，不仅要改变目前视控规成果为“终极

蓝图”的做法，引进动态的“过程规划”，而且要

注重建立和控规配套的政策体系，强调规划的实

施和可操作性。

【关键词】 控制性详细规划；新制度经济学；产权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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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rigin and

framework of the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in

China, and examines its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

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discovers that the nature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

ning is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land and i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interest allocation of land. It suggest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hould not be the hasty

legalization of planning documents, but the introduc-

tion of marketization approach. Therefore the “ulti-

mate blueprint” plan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dy-

namic “procedural plan”, and related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feasibilities of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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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引进，为

政府控制和引导城市土地开发提供了最直接的工

具，是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建立以来最重要的贡献

之一，为推进我国城市管理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

作用。然而，其面临的困惑与问题，尤其是规划

师理想与经济发展现实的冲突，也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强烈关注。对控规（包括法定图则）的讨论，

集中在控规是否应法定化，控规的编制和审批是

否科学，控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否

能真正落实，控规修编的权力是否应受到监督等

（梁江、孙晖，2000；张留昆，2000；邹兵、陈宏

军，2003）。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随着深圳1998

年以法定图则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一

度在城市规划领域沸沸扬扬。然而，七八年过去

了，当时在全国奉为领先的法定图则体系，并没

有在除深圳之外的其它城市推广开来。深圳自身

法定图则的实施，反倒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批评，

常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法定

图则的法制精神。那么，究竟是控规法定化这一

体系本身存在问题，乃至不能适应我国转型期高

速的城市发展与建设？还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

环境，还不足以成熟到直接引进法定化的控规体

系呢？控规之所以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控

规直接界定了土地的发展权，也就决定了土地的

市场价值，因而对房地产市场乃至经济发展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脱离了对控规经济和社会属性

的认识，而局限在所谓“功能合理性”“程序合法

性”等方面的讨论，无异于缘木求鱼。本文的意

图，绝非否定和怀疑控规对土地开发控制与引导

的价值，而是试图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

框架，通过对控规的法律和经济属性的探讨，研

究如何建立适应高速发展的转型期的控规体系，

使之既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保障公众利益。

1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缘起及框架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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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它的原理和控制手段类似美国的区划、英国

的发展规划和香港的法定图则，但内容、法定性

和实施框架又不完全相同。

20世纪初产生的美国区划，是为了保护土地

的财产权且避免对相邻的物业价值造成损害。如

1916年纽约市区划法的主要意图是控制摩天楼高

度的无序增长而导致的大量住户搬离和税收流

失。从产生到现在，美国区划已经历了近100年

的时间，其目标也逐渐从保护私人财产权发展到

“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福利”(Singer, 2001)。

美国的区划体系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

物，由于顺应了城市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及其法定

性特点，为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市场确定性，因而

时至今日，仍是城市管理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

英国的发展规划的内容比区划概括得多，主

要规定土地利用类型及土地开发强度。和美国区

划的最大区别在于，如果开发商提出的开发计划

符合区划的规定，他将自动获得规划许可。但发

展规划认为由于城市的多样性，规划编制时很难

考虑到各个方面，因此即使符合发展规划的开发

计划书也不一定获得规划许可，还有待于规划管

理部门进一步审定。换言之，美国的区划是法定

图则，而英国的发展规划却不是，只是规划管理

和审批的依据之一。区划体系的市场确定性强，

尤其是对开发商而言风险较小，但灵活性不够；

相比之下，英国的发展规划控制体系灵活性较

强，对不同开发计划的反应较为敏感，但政府自

由裁量权大，对开发商而言不确定性强。主要原

因之一是英国的国土面积只有美国的1/38，人口

密度高达美国的8倍，因而对土地利用的控制极

为谨慎。

谈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缘起，不能不提到香

港的法定图则，因为大陆的城市规划体系，很大

程度上借鉴了香港的体系。作为全世界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对土地使用的控制是相当

严格的。在规划体系上，历史上曾沦为英国殖民

地的香港并没有简单照搬英国的发展规划体系，

而是结合了英美两国开发控制体系的特点，形成

了兼具确定性和灵活性的法定图则体系。香港的

法定图则涵盖全港约一半的土地。每一份法定图

则显示建议的土地用途和主要道路系统，并同时

附有一份“注释”，列明在各个用途地带经常准许

的用途(即第一栏用途)以及其他必须先取得城规

会的许可才能进行的用途(即第二栏用途)，以达

到兼具确定性和灵活性之目的。法定图则是政府

监管公共发展和私人发展计划的重要依据，多年

来对香港的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控规产生于1990年代初期，最早的实

践在温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其内容主要借

鉴香港的法定图则体系，但除深圳的法定图则体

系外，其它地区的控规并没有法定化。控规的指

标体系就其属性来说分为两部分，一是刚性指标，

如土地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

停车泊位、配套公共设施要求等，是必须执行的

指标；二是弹性指标，属于指导性而非强制执行

的指标，如建筑的体量、色彩、风格等。从理论

上来讲，控规一经审批通过，即具有法律效力，应

经过相应的程序才能进行修改。然而，由于我国

转型期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控规在我

国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2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面临的问题与困惑

2.1  编制科学性与成果法定性的矛盾

控规的编制由于受到信息来源、编制技术方

法、时间限制、公众参与有限等方面的制约，常

常存在诸多问题。控规的强制指标尤其是容积率

等重要指标的确定，至今在规划界仍是心照不宣

的拍脑袋的结果。很多指标，如建筑密度、停车

泊位等，均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规范。由

于我国目前的规划实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物质

规划层面，因此参与编制控规的规划师更多关心

的是技术合理和空间美观的问题，尚未意识到控

规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很多城市委托的控规

编制要求在几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有些城

市更雄心勃勃地提出短期内控规或法定图则“全

覆盖”的目标，规划师根本无暇顾及错综复杂的

现状问题，连现状的土地权属都没有摸清，就开

始在图上拉齐地块边界，然后拍拍脑袋，给出控

制指标和绘制几张设计意象图了事。可想而知，

这样编制出来的带有缺陷的成果如果以法律的形

式确定下来，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多少问题！而

美国区划、英国发展规划和香港法定图则的编

制，往往经过多次公众听证会或公众展示，规划

委员会也会派规划师在社区工作生活一段时间

（有些甚至长达四五年），因此在编制过程中已解

决了大量问题。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已经过了

高速发展期，发展速度比较平缓，信息系统的建

设比较成熟，因此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来对地区

发展进行“精雕细琢”式的研究。而我国正处于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市场化程度较发达国家

低，政府干预多，市场不确定性强，如果简单照

搬其成果形式，却不了解其编制方法或编制过

程，最终必然使控规成果流于形式，难以对我国

的城市建设起到指导和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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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理性和市场效率的矛盾

由于宏观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长期

以来缺乏民主意识，因此控规的实施常受到来自

上级领导和相关利益部门的压力，使控规的实施

经常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然而，控规编制

和审批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对地块经济和

社会属性考虑随意给出的指标①、冗长的审批程

序等，也是导致控规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正如

邹兵和陈宏军（2003）所言：“每次召开规划委员

会，面对大量复杂而繁琐的修改申请，规划委员会

成员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认真审查，甚

至未经过申辩就按照规划部门的意见举手通过，

导致审查流于形式，既无法保证决策质量，也影响

决策的效率。难怪有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

初？’”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果仍固守陈规，

不能找到与时俱进的管理方法，势必使规划成为

经济发展的束缚。

2.3  刚性与弹性的矛盾

控规的核心意图，是达到刚性控制与弹性引

导的统一。通过刚性指标尤其是容积率、建筑高

度、配套公共设施等的规定，保护土地使用者的

发展权和公众利益。理论上来讲，这些与地块使

用者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指标一经确定，不得随

意修改。然而，在我国城市高速发展的转型期，市

场经济瞬息万变，即使再高明的规划师也无法预

测未来的投资商是谁，对地块的使用有什么要求

（尤其是新区开发的地块）。因此，仅凭规划师的

主观臆想将地块的使用条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无异于作茧自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规划的

弹性和刚性同样重要。但目前我国控规的编制在

弹性方面明显不足，除了所谓的“用地兼容性”外，

再无其它考虑。弹性的缺失使得规划管理部门在

实际操作中，或忽视控规所制定的指标而根据个

案情况重新确定指标体系，或收到大量涉及关键

性指标的调整申请，不仅使得控规的权威性受到

挑战，而且滋生管理过程中的寻租现象，使得指

标的调整成为某些管理者谋取自身私利的工具。

3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产权解析：土地发

展权②

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我国

城市高速发展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如效率与公平、

经济高速增长与管理水平不足等的集中反映。目

前规划界对控规问题的探讨，很多还是就控规本

身论控规，没有从其本源——界定土地产权尤其

是土地发展权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去分析，因而

天真地以为控规如果严格法定化和进行所谓的公

众展示就会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未理解控规本质、

罔顾我国经济政治现状的做法，会妨碍我们对于

控规编制和管理存在问题的真正理解。

土地产权是指存在于土地之中的排他性的完

全权利，是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开发权、租赁

权、抵押权等多项权能组成的权利束（汪莉娜，

2004）。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

束。例如，位置、面积相同的地块，如果土地使

用性质、容积率和配套公共设施要求不同，其市

场价值就完全不同。以科斯（Coase, 1960）、诺

斯 (North, 1990;1993)、巴泽尔 (Barzel, 1989)

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产权的界定对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明确的产权界定会促进

资源分配的效益最大化，从而激励经济发展。反

之，模糊的产权界定会使人们无序追逐产权中定

义不清的部分的收益，从而引起资源的浪费。然

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时认识到，在并不完美的

现实世界中，界定完全清晰的产权会产生高额的

交易成本，从而使建立清晰产权的努力付之东

流。因而，产权的界定（制度设计）应使交易成

本最小化。典型的例子如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的激进式改革进程，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试

图建立起类似西方私有化产权的制度，导致社会

动荡和分裂。而我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由于充

分考虑了国情和各方利益，虽然没有建立起完全

市场化的产权③，反而获得了成功。

在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1998年建

立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将土地的使用权实现了

市场化，由此促进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

展。控规各项指标的确定，事实上是政府动用了

公共部门的规划权而赋予土地使用者的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的确定，应同时考虑土地使用者投资

的积极性和公众利益的需要，换言之，应在经济

发展和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单纯强调任何一

方而忽略另一方，都会带来问题。英国1947年的

城乡规划法曾将土地的开发权全部国有化，理由

是当时的土地私有带来拥挤、环境污染、房价上

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求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流

转时，必须向政府交纳相当于开发权权益100%

的开发税，此举使英国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交易近

乎停滞，1953 年保守党上台时废止了这一开发

税，才使得房地产市场逐渐复苏。这是片面强调

公众利益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后果。美国的区划，

特别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保护，长期以来将其奉为

美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和动力，但近年来出现

的越来越多的“NIMBY (not in my backyard)”④

问题，也令政府头疼不已，这是强调经济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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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公众利益的后果。因此，控规的编制与实施，

必须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

4  转型期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改进的思路

4.1 “终极蓝图”式的规划转型为“过程

规划”——强调动态规划

如果将在技术主义和物质性规划基础上编制

的控规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事实上是将控规

视作“终极蓝图”，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

需求。 尤其是在编制新区的控规时，投资主体尚

未明确，这时控规的弹性要求高于刚性要求。控

规的编制更象一份策划文件，首先应进行市场调

研和分析，如该区会吸引什么性质的产业，哪一

种类型的居住，然后大致给出比较重要的指标，

如土地使用性质和开发强度，作为招商引资的参

考。在投资主体明确后，可以对之前制定的指标

进行深化和调整，并给出更为详细的规划设计条

件。在投资主体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调整既定的

控规指标。城市旧城区控规的编制则采用不同的

方法。规划师应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现状，尤其

是与土地产权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调查上，熟悉现

有土地使用者的各种权益，避免形成控规编制侵

权的纠纷。在此基础上，根据制定的战略（如旧

区改造还是历史保护），提出相应的指标体系。如

为达到历史风貌保护之目的，刚性的指标要加

强。如希望引进开发商来进行旧城改造，则要注

重弹性的指标体系，在进行成本效益测算后给出

具有吸引力的指标，以达到设定的规划目标。

将控规由“终极蓝图”式的规划调整为“过

程规划”，要求对目前的控规编制内容和审批过

程进行精简，并迅速地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映。

在投资主体不明朗的情况下，应改变那种动辄上

百页图纸（包括大量的图则）、内容大而全的控规

编制方法，可以制定大地块的控制指标，而非细

化到每个地块。投资主体明朗之后，在大指标的

指导之下，再进行各个地块详细指标体系的编

制。这样，将原来一次性完成的控规分解为若干

次“过程规划”，可以使控规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

的要求，对土地开发真正起到调控作用。

4.2  建立和控规编制配套的制度政策体

系——强调规划实施

目前我国控规的编制和实施，主要从技术合

理角度出发，靠行政性手段强制推行，未能将土

地的发展权、经济权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考虑。正

如赵燕菁（2005）所指出的，城市规划编制多将

规划实施假设发生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而忽

视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群体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因此技术上合理的方案常常难以实施。在控

规编制和管理过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政

策体系建立权利流转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辅以行政调控，才是解决

单纯靠技术和行政管理困境的根本出路。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美国区划中的“发展权转移”。对历史

建筑、农田或其它环境保护用地由于区划而损失

的开发权，通过建立发展权转移制度及交易市

场，这些用地的所有者可以将他们拥有的土地发

展权出售给其它发展商，这样，发展商就可以在

政府的许可下在指定区域内进行高密度的开发利

用，而被限制发展权的土地所有者也通过这种转

移间接地实现了自己的权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统一。

上述实例说明，和控规编制确定的各项指标

相比，配套政策的制定，涉及到各主体的利益分

配，对规划的实施起着同等（某些情况下可能更

为）重要的作用。其次，考虑到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时期对控规的灵活性要求更高，可以通过经济

手段而非单靠行政手段建立兼具灵活性和公平性

的规划管理体系。控规指标的修改本质是发展权

的转移，会引起土地权益在使用者和社会之间的

重新分配。禁止控规指标体系的修改从目前来看

显然并非现实的做法，但如就修改的部分进行经

济与社会评估，要求土地使用者交纳由于指标更

改引起的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反而可视作市场

主体对规划的积极修正机制⑤。这就要求政府各

部门尤其是国土和规划部门密切协作，并通过整

合土地产权信息系统，建立起对规划审批、实施

权力的经济制约和监督机制。

5  结语

新制度经济学家（Barzel, 1989; North, 1993）

认为，在未建立起适当的市场机能环境

（functioning market）⑥前，建立清晰产权的交易成

本十分高昂。李 (Li,1996)指出在信息不完全、政

府干预经济活动较多时，激进的产权明晰化并不

适应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张维迎（2000）进一

步强调，运用法律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把法律不

能写清的行为交给法律去管，会产生很多问题。

控规法定化，实质上明晰土地发展权的过程，是

建立城市规划法制化管理的方向。然而，忽视中

国转型期高速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宏观经济与政治

环境的影响，僵化地照搬发达国家、地区的做法

和经验⑦，将所谓的规划理性强加于市场理性之

上，会使规划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在西方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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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不乏这样的先例。在美国规划界盛行的模仿

欧洲城市的“新城市主义”，由于试图将规划师的

偏好强加于社区居民，而漠视居民工作、生活等

实际需求，被经济学家和其它学者无情地讥讽为

“神话”（Jarvis, 2003）。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

危机以来，英美城市规划的重点从规范开发逐步

转变为激励开发，规划师认识到只有充分兼顾经

济和社会效益，才能使规划真正在城市发展中起

到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超常规高速发展的时

期，规划师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灵活和务实的态

度，积极了解经济和社会机制，而非整日埋头于

图板和计算机前闭门造车地编制各种指标及绘制

海市蜃楼般的设计意象图。将控规的问题归结于

成果形式不能法定化和流于形式的公众参与，难

免有掩耳盗铃之虞。只有真正理解控规的经济、

法律和社会属性，建立起尊重土地发展权基础上

的市场化政策体系，同时推进政治体制的进一步

改革——建立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才能使

控规真正地实现引导和控制土地开发、建构科学

化的规划管理体系之目标。

注释（Notes）

① 常见的例子有位置、面积类似的地块在容积率规

定方面有显著差异，对公共配套设施的要求也

明显不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不公平性。

② 根据孙弘（2 0 0 4）的研究，土地发展权是指改

变土地现状用途和强度等利用方式, 进行非农建

设开发过程中动态的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 是落

实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基础

性产权与制度设计。

③ 根据张五常(1982)、Oi (1996) 等人的分析，中国虽

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的私有化产权体系，但经

过经济体制改革，产权的市场化程度已逐步提高。

④ 直译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里”。由于对私有财

产权强有力的保护，公共设施的建设在美国面

临越来越多的征地、建设、谈判等方面的难题。

⑤ 当然，并非所有用地指标都可进行调整。对环境

和历史风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刚性指标不应进

行调整，但前提是规划成果的编制要具有科学

性，并设计相应的政策体系来保证规划实施。

⑥ 包括信息的公开化、法律制定完善、实施机制顺畅、

靠市场机制而非政府行政调控来配置资源等。

⑦ 事实上，英国至今未建立起法定化的开发控制体

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规划管理的手段落后。相

反，其具有灵活性的管理体系，保证了诸如历

史风貌保护、绿带政策等的成功。但与我国相

比，其规划的透明性和高效、廉洁的政府，一

定程度上保证了规划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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